
臺北市大安區公所　函
地址：10650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

段86號8樓

聯絡人：華雅如

聯絡電話：02-23511711轉8210

傳真：02-23419395

電子郵件：bi-

yaru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銘傳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安民字第10760273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ATTCH1、ATTCH2、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登記資料卡、選舉工作費支給表

主旨： 惠請貴校宣導並鼓勵年滿20歲具有選舉權之師生，踴

躍 報名擔任臺北市第7屆市長、第13屆議員及第13屆

里長選 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、59條暨公民投票法第

24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經本所遴派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，須參加工作人員

講習半日，發給新台幣200元之講習費。投開票當日依所

擔任職務發給工作費並提供午、晚餐。

三、敬請貴校大力宣導並鼓勵年滿20歲具有選舉權之師生

踴躍參加，意者請於10月5日（星期五）前填妥登記資料

卡逕送本所報名。

正本：東吳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世新大學、銘傳大學、實踐大學、大同大學、

臺北醫學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

校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

學、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陽明大學、國

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

大學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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